附件：

《深圳市绿道管理办法（修订草案）》听证会
问题及建议答辩情况一览表

	序号
	提出的问题及建议
	答辩情况
	答辩内容

	1
	办法规定了对故障损坏的自行车进行清运，但将会清运到何处，建议在办法中规定指定区域。
	采纳
	按意见完善第二十七条。

	2
	其他法律是否有对宠物进入绿道的相关规定？如果没有，建议在本办法增加相关规定。
	采纳
	《深圳市养犬管理条例》中已有相关规定，本办法不再增加表述。

	3
	关于绿道的定义，建议将“开敞空间”修改为“公共空间”，明确绿道保持公共开放的性质。
	解释说明
	《绿道规划设计导则》及《广东省绿道建设管理规定》中均将绿道定义为“开敞空间”，故保留此表述。

	4
	关于“职责分工”的规定，内容比较繁杂，是否可以改为统一由城管局管理。
	解释说明
	本办法所称绿道，包含远足径、碧道、休闲骑行道、古驿道等线性绿色开敞空间，涉及市、区多个部门，难以在此处规定由市城管统一管理。目前根据实际管理情况，已制定各部门职责分工。

	5
	绿道基层管理应联合社区一起办公，很多应急问题建议充分发挥社区作用，调动社区基层组织的职能。
	解释说明
	社区（主要指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）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，依法不具有被“强制参与管理”的法律义务；根据实际情况，各绿道管理部门可发动社区一起开展绿道共建共管，本规章中无法强制作出相关规定。

	6
	关于“临时占用”的规定，有些城市更新、土地整备等项目可能占用绿道时间超过本办法规定的最长期限，这方面的问题法条如何解决？建议留一个例外条款。
	解释说明
	临时占用期限问题按照《深圳经济特区绿化条例》规定执行。

	7
	[bookmark: _GoBack]绿道建筑物是不是可以在得到审批后继续改建、扩建，因为之前的建筑物可能老化或不具备新的功能，给日后整改留一个依据。
	采纳
	本办法第十九条明确不得擅自改扩建，经合法合规的审批流程后按批准内容实施。

	8
	建议明确第十一条中“保障绿道的连通性”的主体。
	采纳
	按意见修改第十一条。

	9
	第二十五条“绿道管理部门可以根据绿道管理实际需要”，建议将“可以”修改为“应该”，政府机关单位对绿道的管理应主动适应市民需求。
	采纳
	按意见修改。

	10
	第十四条的规定与交管部门是否有协商一致，绿道的标识是否可以全市统一规范，受到交管部门的认可？
	采纳
	绿道有统一的建设指引，已与相关部门协商一致。

	11
	交通法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关于自行车的限速规定，本办法进行规定是否合适？
	解释说明
	本办法规定的是自行车应控制行驶速度主动避让行人。为保障市民群众绿道休闲运动安全，绿道管理部门将根据绿道管理实际需要，现场设置限速标识，同时依照自行车协会发布的骑行公约，共同引导市民文明骑行。

	12
	建议明确对绿道造成损失时才需要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评估。实践中可能产生其他主体发生问题，不涉及对绿道造成损失时，各方可以协商处理，并不一定要请第三方评估机构来评估损失。
	采纳
	按意见修改第三十七、三十八条。

	13
	建议调整第四十四条的表述，目前表述较复杂，难以理解条款想要表达的意思。
	采纳
	按意见优化调整该条表述。

	14
	建议调整法条顺序，第四十四条的内容建议放到第四十五条后。
	采纳
	按意见优化调整。

	15
	建议完善对绿色消费场景建设的规定，提高绿道在绿色消费场景建造及运营的便民性、重要性，例如增加餐饮方面的建设。
	解释说明
	本规定第十八条配套设施系统中，服务设施已包含餐饮设施等绿色消费场景内容。

	16
	第六条第二款建议作为单独的一条，社会捐赠直接作为绿道经费是否合适？如何区分其公益、商业属性？
	采纳
	本规定第六条第二款按意见优化调整，与第八条公众参与合并。鼓励社会和个人通过捐赠、志愿者行动等多种形式参与绿道各项工作，为公益属性。



